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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甚麼要提倡公民權？

在古代，人們只講究王權和政府的權力；但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人們漸漸認識到，每個人都有天賦的人格尊嚴和價值，每個人都是生而平等的，應該受到社會上其他人的尊重。這是人權被確認的基本意義。
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就是基於敬重人人天賦的尊嚴和價值、正義、和平的基本精神而制訂的。雖然這只是一項國際承認的原則聲明，沒有實制的法律效力，但重要的是它激發了各國在憲法、法律及協議內訂明各種公民的權利，使公民人格的尊嚴、價值及其平等得到保障，促進社會的自由、進步和改善民生。
因此，「公民權」是與法律有關的；即在國家憲法、法律制度賦予的保障下，公民有權合法地做某些事情，而不致被其他人歧視、侮蔑，甚至壓迫。在法律的保障下，公民可以有自由言論、自由信仰；對於專橫和壓迫，公民可以訴諸法律，而無須迫不得已鋌而走險。
2. 公民權有幾多類別？
公民權利的範圍十分廣泛，概括地可分為：公民及政治權利、個人自由、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以及其他權利。市民應多了解這些範圍內的有關法律，以便真正享有公民的權利。

3. 甚麼是人身自由？

人身自由(personal liberty)是指公民本身與身體有關方面，不受非法侵害的權利。這是公民最基本的權利，是享有其他各項權利的必需條件和前提。
任何一個公民要在社會上正常地生活、學習和工作，一定要有個人自由權利的保障。法律必須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及人格尊嚴不受侵犯。

非法禁錮和用其他方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以及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及誣告陷害、殘酷及非人道的懲罰等等，都是非法侵害公民人身的行為，必須受到法律的制裁。
人身自由受到政府官員侵害時，公民有權依法律程序向有關部門提出控告，予以公平裁判。此外，與人身自由有密切聯繫的，還有住宅不受侵犯、言論、通訊保密受法律保護。
4. 公民及政治權利是甚麼？
公民及政治權利(civil & political rights)規定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係，指定國家不應干涉及侵害某些個人行為，包括居住及遷徙自由、言論自由、講學、著作及出版自由、秘密通訊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思想及良知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婚姻自由、罷工自由、私生活不受侵犯的權利、國家出入境自由、擁有財產自由等等。
公民權利必須建基於平等的原則，任何法律或政策不得對不同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國藉作出區別、歧視，或有任何不公平待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沒有歧視的情況下受到法律保障」是一大主要原則。每一個市民對公共服務都可以享有同樣的享用權，在婚姻及職業上不應存在性別、家庭崗位、殘疾等任何的歧視。

公民政治權利是指公民依法享有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權利。它包括以下的內容：

· 公民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選民應該沒有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政治見解等任何附帶條件的限制。參政權利應該根據一個公民的資格或居留權利、年齡來釐定，而不應根據種族、性別或信仰等標準來決定。任何違反選舉法的規定，用暴力、威脅、欺騙、賄賂等非法手段破壞公平選舉，或者妨礙選民自由行使選舉權及被選舉的權利，應予以法律的制裁。
· 參加國家管理的權利

人民對於中央及地方的民意代表應有選舉權、監督權(包括倒閣、彈劾的權利)、罷免權及被選權，對於法律有創制權(initiative)及複決權(referendum)。選舉、監督、罷免、創制、複決等權由人民直接行使，又稱「直接民權」，其中創制及複決又稱「直接立法權」。
同時，選民選舉自己的代表管理國家的民主權利，不但是指享有選舉權，還必須包括對所選代表享有監督權及罷免權。這是選舉制度最重要的原則，在法例上應列明規定，以保障能具體地執行。

· 政治參與的基本條件是資訊權(the right to know)

政府應立法規定官員不得對人民隱瞞資料，誤導群眾，以致人民對政府政策缺乏了解或誤解。公民在政治方面有表達自由、通訊、出版、集會、結社、請願(petition right)、遊行、示威、罷工自由的權利。法律亦需對以上的權利加以保障。
5.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又是甚麼？

每一個國家都有不同的物質條件及經濟發展的限制，所以它們對國民許諾或實施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economic, social & cultural rights)，都會因實際情況而有所不同。粗略而言，這些權利包括：
· 公民可享受社會保障的權利。每一個社會都會有弱勢群體，而每一個政府都有責任去保障這些人的基本生活。政府有責任去立法或推行政策去保障婦孺、老弱傷殘、災害受難者、無力生活的社群，訂定社會保障制度，援助入息低於基本生活水平的個人和家庭，推行如公共醫療、社會保障、勞工保障、津貼房屋等政策，令公民生計得以保障；

· 工作及選擇職業權。政府對失業者提供積極的就業輔導及教育，或消極地給予失業救濟；

· 在公平和安全的條件下工作，以及同工工酬的權利；

· 休息和閒暇的權利；

· 享受和維持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的權利；

· 受教育的權利；

· 參加社會的文化生活的權利。

為了保障上述各種公民應有的經濟及社會、文化權利，各國政府都需要在不同程度上，較公平地分配財富、收入；機會和社會服務，減少城鄉地區的差別，使基本需要，包括：教育、醫療及保健、食品、住房等，皆不會完全受市場的控制，並建立和加強適當的社會體制，作為改革的工具。
6.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有甚麼內容？
在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世界人權宣言」，為世界各國在追求及保護人權方面，確立了一份具有精神意義的原則宣言，促進對於人權尊重的努力方向。聯合國大會亦希望各國對宣言內容作廣泛的宣傳，並在學校中向學生解釋其中要點。這份人權宣言雖然建立起一個世界人權的共同標準，但它並無法律的約束力，亦不能要求任何國家作任何責任的承諾。聯合國公佈了這份世界人權宣言後，即轉而進行更艱巨的工作：把各項宣言內的原則轉為不同的條約，使每個締約國均負上法律上的責任（即本書下面提到的數條國際公約）。

世界人權宣言一共分為30條，其中主要涉及公民和政治權利，與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
· 第一及第二條，闡明「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並且有資格享有「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藉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區別。」；
· 第三至廿一條確認了公民及政治權利；
· 第廿二至廿七條涉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
· 第廿八至三十條認為人人有權要求一種這些權利和自由得以充分實現的社會和國際秩序，也強調個人對社會負有的責任和義務。
(宣言全面見本書附錄)

雖然宣言並無法律上的約束力，但在第三十條中，已明確地註明：「本宣言所載，不得解釋為任何國家、團體或個人有權以任何活動或行為去破壞宣言內之任何權利與自由。」
7. 聯合國還有甚麼重要公約或宣言？

聯合國至今已訂立了過百個宣言及國際公約。以下幾個與人權有關的重要宣言相對比較重要，市民應多加留意。聯合國在1966年公佈社會進步及發展宣言(Declaration on Socia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肯定所有民族都有人格尊嚴，有被尊重，及享受社會進步成果的權利，同時也肯定了國家主權、工作及擇業自由、國家財富公平分配等原則。

由於世界人權宣言及以上宣言僅訂下國際法的一般原則，並無規定締約國必須將宣言中的原則付諸實行。因此，為聯合國在1966年通過兩項重要的人權公約，分別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ICCPR)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ICESCR)，規定締約國有責任採取適當措施，以貫徹這些基本人權。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又提經聯合國大會在1959年通過公佈《兒童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更在1989年通過《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為兒童的基本權利訂立國際性的法律依據，使兒童能有愉快的童年，在社會上享有特別保護，有機會在自由和尊嚴的境況中，獲得身體、心智、道德、精神、社會各方面的健全與正常發展。
另外，婦女亦是社會上被受忽略的社群。在1948年8月，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通過女權憲章(Charter on the Rights of Women)，希望所有聯合國會員國，給予女性與男性同樣的政治權利、公職權及同工同酬等平等權利。在1967年，聯合國大會便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宣言》，並於1979年訂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確保締約國婦女應有的權利。

8. 香港有沒有「民權法典」？

歐美國家在處理公民權利的法律態度，與英國有顯著不同。歐美國家的著重點，是成立明文的法律(在憲法、章程、法例、規矩等)，清楚闡述公民的權利，而政府必須依據法律行事，不得隨意剝奪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例如美國的憲法列明：凡在憲法內關於聯邦政府權力條文以外的剩餘權力，悉數歸地方政府或個人所有。
反之，英國則沒有明文憲法或民權法典，而只採用剩餘原則(residual principle)，即是說除了法律(國會立法或習慣法)有禁止外，其他所有行為都是合法的。換言之，公民的權利是可以做任何事情，只要他不觸犯法律的規限便是了。由此觀之，根據英美法律制度來說，公民權是包含所有法律約束以外所留下的剩餘範圍。
8.1 回歸以前的香港
回歸以前，香港一直採用英國的法律體制，因而亦承襲了英國的法律精神。本港並沒有一份明文的憲法或民權法典，而只能沿用剩餘原則的方法去了解民權的多少。市民必須知道法律的規定不能做甚麼，才能了解到自身的公民權有多大。
英國在1976年已簽訂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締約國，並在同年批准適用至香港。由於國際公約應用在本地法律上，在執行始終有一定困難。因此，社會人士一直爭取制定單獨一項法案，把公約內訂明的權利納入在本地法律中。及至1989年出現北京學運及天安門六四事件，更加速《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出現。
1991年6月，立法局(現稱為立法會)通過《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香港法例第383章)。《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主要部份，皆是節錄自《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內容則沒有納入其中。雖然《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沒有憲法的地位，但它享有凌駕性，並在實施後修改了約40項與其互相抵觸的法例。
然而，1991年通過的《人權法案》第7 條規定，法案只適用於涉及公共機構與市民之間的訴訟，並不適用於涉及私人間的訴訟。因此，立法局在97年回歸前修訂法案適用範圍至涉及私人間的訴訟。但在回歸之後，臨時立法會通過暫時終止實施條例，並在1998年廢除了有關修訂。
8.2 回歸以後的香港
然而，回歸以後，香港的法律體制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為施行「一國兩制」的方針，並維持原有的社會體系及生活方式，確保香港能順利過渡，香港特別行政區在 1997年7月1 日成立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下簡稱《基本法》)在香港正式實施，當中的附件三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後實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為依據。」，它被視為特區的小憲法，所有香港其他的法律皆不能違反基本法，是具有凌駕性的憲制文件。
《基本法》第8條規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同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大體上是保存了殖民地時代的英國法律制度。然而，《基本法》第三章，則詳細列明香港特區的居民享有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包括：居留權、選舉及被選舉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權利、言論、新聞、出版、結社、信仰、集會、學術、出入境等自由，嘗試將香港居民擁有的基本權利羅列在小憲法之中。
此外，基本法的第39條的第一款，亦定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兩條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並通過香港法律予以實施。香港市民可以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法不得限制，此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款規定抵觸。
由此看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體系揉合了原有的英國法律體制的剩餘原則，以及歐美的憲法精神；從此角度來看，香港也算擁有一份「民權法典」。
9. 現時有哪些國際人權公約適用於香港？
現時適用於香港的聯合國人權公約共有14條。(然而，政府在不同公約中亦有保留條款，詳情見附錄。)其中6條國際公約訂明要求締約國提交報告，包括： 
·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 

· 《兒童權利公約》

·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政府須定期就各國際公約向聯合國提交報告，報告公約落實情況。政府事前亦會先徵詢非政府機構和其他市民意見，公眾可就這些範疇評論政府表現，或提出其他議題以供討論；之後政府便歸納意見並作出回應，之後便將報告書送交聯合國各有關委員會審閱，並出席相關委員會召開的聆訊。
其他的國際人權公約包括：
· 《1904年制止販賣白奴國際協定》
· 《1910年制止販賣白奴國際公約》和一九四九年有關協定和公約的修訂議定書；
· 《1921年禁止販賣婦女及兒童國際公約》；
· 《1926年禁奴公約》和1953年有關公約的修訂議定書；
· 《1956年廢止奴隸制、奴隸販賣及類似奴隸制的制度與習俗補充公約》；
· 《1952年婦女政治權利公約》；
· 《1954年有關無國籍人士地位公約》；
· 《1962年關於婚姻的同意、結婚最低年齡及婚姻登記的公約》。
